德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保安、保洁服务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编号：2019002
投诉人： 江西金都物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德兴市惟德山庄物业楼    
法定代表人： 黄保玉                  
委托代理人： 万连凤                  
被投诉人： 德兴市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德兴市聚远大桥三楼       
法定代表人：   舒传海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于2019年8月14日对德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保安、保洁服务项目（项目编号：DXCXZB-2019-034）作出的质疑答复，于 2019年 8 月 14 日向本局提出投诉，本局依法予以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招标文件中已注明提供2019年任意一个月纳税证明，该公司在报名时已经提供了增值税、城建税等完税证明。德兴市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仍然以该公司未提供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为由，拒绝该公司报名。为了保护投标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竞标项目的公平公正，该公司主张我局及时给予明确答复。       

投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局提交了  投诉函、质疑函、质疑回复函等相关证明材料。

被投诉人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供应商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主要是指供应商税务登记证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一段时间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凭据。                                   

被投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局提交了  关于本采购项目未允许投诉人报名的情况说明  。

经审查：     德兴市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投诉人缺少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为由，拒绝投诉人报名。但是，招标文件对投标人须具备的条件规定，仅仅表述为“提供2019年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的证明”。                        。

以上事实，有   招标公告、质疑函、质疑回复函                        等证据为证。

本局认为， 德兴市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因对采购相关规定的理解偏差，导致了投诉人未能报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 二十条  条第  八 项之规定，本局决定如下：

给予德兴市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警告处分。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德兴市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德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兴市财政局                             

                                         2019年8月26日
